
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
         113學年第二學期課業輔導實施計畫    113.12.17 

一、依據： 
1.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辦理。 
2.國教署臺教國署高字第 1120024619B號函辦理。 
3.國教署中華民國 113年 8月 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3868B號函辦理。 
4.國教署中華民國 113年 9月 18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135404846號函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1.為提昇學生學習興趣、增進學習效能並厚植學習基礎。 
2.養成學生良好的讀書習慣。 

三、參加對象：本校高一、高二學生。 
四、實施時間：114年2月12日（三）起至114年6月25日(三)止，每天16：05~16：55。

(開學日、期中考、期未考、高二戶外教育旅行、小大學戶外課程逾時、班級戶外課程/活動、國中教育

會考前一日、國定假日及補課日不實施) 
五、每週上課科目、時數：請見附表。 
六、教材：由各科教學研究會決定。 
七、費用：  

1.收費標準：參加課業輔導的學生依規定另行繳費，費用以每班平均 30人估算。 
確實收費金額以實際參加人數再行調整而達自給自足為原則。 

2.低收入戶學生免繳。中低收入戶學生及特殊境遇學生減收 1/2費用。家境清寒及
特殊遭遇學生檢附證明向教務處申請減免，核可後得減免費用。 

八、本實施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。 

附表: 每週上課科目、時數及初估費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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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 
1.自習課，不另向學生收取費用。但得配合學校活動調整，於前一週告知班級後，實施全班性活動。 

2.A 班群，有學生選數 B課程班級，抽離跑班上課。 



 

 

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113學年第二學期 

輔導課意願調查表回條 
 

班級  座號  姓名  

  □ 參加 

  □ 不參加（若不參加，請自主進行學習規劃，勿浪費時間。） 

學生簽章： 家長簽章：  

      備註：1.輔導課時間為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 4:05~4:55。 

       2.請於 113年 12月 27日(五)前填寫意願調查表回條，以利彙整及開

課，請勿逾期。 

 

 

 


